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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 質押之資產

本集團計有下列資產作為擔保品：

帳面金額

項     目 107.06.30 106.12.31 106.06.30 擔保債務內容

土地 $- $97,759 $97,759 長期借款

建築物-未折減餘額 -  49,034 49,407 長期借款

待出售非流動資產 -       - 161,630 長期借款

合計 $- $146,793 $308,796

九、 重大或有負債及未認列之合約承諾

1. 截至民國一０七年六月三十日止，本集團已開立未使用之信用狀額度為

日幣240,548仟元。

2. 本集團截至民國一０七年六月三十日止，為他人背書保證之情形請參閱

附註十三、1.(2)項下說明。

十、 重大之災害損失

     無此事項。

十一、重大之期後事項

1. 本公司於民國一０七年八月十日經董事會決議發行國內第三次無擔保

可轉換公司債，發行總額計200,000仟元，其每張面額新台幣10萬元

整，票面利率0%，依票面金額十足發行，發行期間三年。

2. 本公司於民國一０七年八月十日經董事會決議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

股，發行普通股上限為50,000仟元，採無實體發行，每股面額10元。

3. 本公司於民國一０四年度以每股新台幣16元，私募有價證券普通股

23,296,875股，於民國一０四年八月十八日交付新股，至民國一０七

年八月十七日發行屆滿三年，本公司於民國一０七年八月十日經董事

會決議辦理民國一０四年度私募普通股補辦公開發行及上櫃買賣申請

案。

上述議案相關細節及時程，依法令規定或主管機關核定或事實需要，

擬提請董事會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